

附件2
江门市技师学院2025年教职工登山活动纪念品采购项目（第二次）评分标准

本次采用综合评分法，权重分配为：价格部份权重为50%，技术部分权重为45%，商务部分权重为5%。
	序号
	类别
	项目
	配分
	具体内容要求

	1
	价格部分

（权重50%）
	总报价
	50
	价格分计算方法：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；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×（价格权重50%）×100。

（注：如果评标小组发现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明显低于其他合理投标报价的，将要求该投标人做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如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，评标小组可将其定为无效投标或确定为投标无效。性质严重的将追究投标单位的相关责任。）

	2
	技术部分

（权重45%）
	服务方案
	25
	根据供应商的服务方案，包括纪念品选置方案的合理性、商品实用性、提货点及提货期周期设置、配送服务，是否符合采购文件需求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。优25分，良15分，一般10分，差0分。

	
	
	商品品质实测
	20
	实测供应商提供的商品样品的使用品质进行综合比较。优20分，良10分，一般5分，差0分。

	3
	商务部分

（权重5%）
	服务承诺
	5
	供应商有对本项目作相应服务承诺、售后服务、保证措施等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

